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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引言
第一部分：本指引
1.1
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(“選舉”)將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(星期日)舉行。

1.2
根據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(“《選管會條例》”)第6條，選舉管理委員會(“選管會”)可就選舉發出關於下列事項的指引—

(a)
進行選舉、監督選舉或選舉程序；

(b)
候選人、候選人的代理人或任何其他協助候選人的人，或任何其他人的活動；
(c)
選舉開支，或展示或使用選舉廣告或其他宣傳資料；以及
(d)
作出任何投訴的程序。
1.3
本指引闡釋就選舉所作的選舉安排，在選舉前、選舉期間及選舉後各有關方面應遵守的法例條文、規例和指引，以及投訴與選舉有關事宜的方法。
第二部分：制裁
1.4
公眾人士，特別是選舉委員會委員(“選舉委員”)、候選人及其代理人，以及負責與選舉有關工作的政府官員應閱讀、熟習及嚴格遵守本指引。
1.5
選管會一向致力確保選舉是以公開、誠實和公平的方式進行。選管會如得悉某候選人或某人違反指引，除知會有關當局採取行動外，亦會發表公開聲明予以嚴厲譴責或譴責，並可能在公開聲明內公布該候選人、該人或其他有關人士(如有的話)的姓名。除受到譴責外，該候選人、該人或其他有關人士亦須負起所犯罪行的刑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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